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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转发执行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超

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及相关医疗服务

价格项目落地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四川天府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、成都东部新区文旅体局，各

区（市）县医保局，市医保事务中心，各相关医疗机构：

为顺利落地执行川渝超声刀头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

结果，现将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

购中选结果及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落地工作的通知》转发你

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，并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执行集采中选结果

各区（市）县医保部门应做好辖区内各定点医疗机构的培

训指导，确保 2024年 12月 31日起超声刀头医用耗材集采成果

在我市顺利落地执行。

二、严格落实集中采购及货款预付政策

各区（市）县医保部门应做好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采购协

议签订指导、货款预付、供应及使用情况监测等工作，定点医

疗机构须通过省药械集中采购及医药价格监管平台有序采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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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，在采购周期内及时完成约定采购量。

三、严格按照修订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开展医疗服务

省医保局对超声刀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了修订，一

是“手术治疗”大类说明第三点增加:“一次性超声刀头（指软

组织切割刀头（≤3mm 血管）、大血管（≤7mm）封闭刀头、

软组织切割刀头（≤5mm 血管））”列为可单独收费的医用耗材

表述。二是“使用超声刀加收（330000000-17）”项目名称修订

为“超声刀辅助操作”，项目内涵增加为“手术中使用超声刀对

机体组织进行游离、切割、凝血或其他操作。”，说明修订为

“使用除一次性超声刀头（指软组织切割刀头（≤3mm 血

管）、大血管（≤7mm）封闭刀头、软组织切割刀头（≤5mm

血管））以外的超声刀头，按此项目收费。此项目不得将耗材作

为除外内容收费。”，其他项目要素保持不变。三是停用“超声

高频外科集成系统（NAHA0001）”。我市各相关医疗机构（包

括公立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的非公立医疗机构）要严格按照修

订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开展医疗服务。

附件：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超声刀头集中带量采购

中选结果及相关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落地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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